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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规范城区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关系等 

有关事宜的通知 
 

临政办字〔2019〕121 号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

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58 号）、《山东省

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

输部令 2016 年第 6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巡游出租汽

车经营关系，切实提升行业服务质量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: 

一、总体要求 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

革， 落实国家、省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决策部署，规

范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关系，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监管能力，

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，促进行业持续稳定、健康发展，更

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。  

二、规范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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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城区（兰山区、罗庄区、河东区、临沂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临沂综合保税区）内，车辆

由个人出资、出租客运企业 (以下简称企业)与车辆所有者 (以

下称车主)属于管理服务关系的巡游出租汽车（以下简称车辆）。   

三、规范内容  

（一）明确车辆产权。根据相关产权协议或车辆购置实际

出资情况，企业会同车主将登记在企业名下的车辆行驶证、机

动车登记证等证件的所有人变更为车主。对车主书面提出无需

确权的，由企业与车主协商后，在管理服务合同中明晰车辆产

权。对车辆产权有争议的，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应

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。  

（二）理顺经营关系。企业会同车主将已经明确车辆产权

关系的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变更为车主，变更后，合同未到期

的，双方应继续履行。对合同不规范的，双方应当平等协商，

重新签订管理服务合同，以保障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。 

车主在合同到期后，或虽未到期但经双方协商一致提前解

除合同的，车主应当选择城区取得巡游出租客运经营许可具有

经营资质的企业委托管理。车主、企业可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

致的基础上，双向自主选择，并及时变更登记信息。 

（三）规范服务管理行为。企业与车主确定委托管理关系

后，应签订书面合同，并于合同中依法依规、协商确定收费项

目和收费额度。企业、车主、驾驶员应当依法经营，确保运营

安全，保障乘客合法权益。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依法

加强管理，履行管理责任，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、文明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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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管理服务活动，车主、驾驶员应当按时参加，做到安全驾驶、

规范营运。企业对存在安全隐患及发生严重服务质量问题的车

主或驾驶员，可以采取教育培训、督促整改等措施。 

（四）完善准入退出机制。完善以服务质量信誉、诚信评

价为导向的车辆经营权配置和管理制度，健全巡游车企业服务

质量信誉考核和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机制，增加单车考核

标准，逐步完善企业、驾驶员、车辆三方考核体系。建立完善

退出机制，对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服务质量问题、重大安全生

产责任事故、严重违法经营行为、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的，

依法依规收回车辆经营权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要

建立政府牵头，相关单位参加的联合工作机制，明确分工，紧

密协作，落实责任，积极稳妥做好规范巡游出租汽车经营关系

等相关工作。   

（二）维护市场秩序。企业、车主应当平等协商、相互配

合，积极主动做好出租汽车经营关系理顺工作。严厉打击非法

营运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或煽动组织破坏营运秩序、损害公共

利益等行为，对企业不履行主体责任引起群体性事件的，严肃

追究责任，维护良好市场秩序。 

（三）切实加强监管。建立联合监督执法机制，加强对出

租汽车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，规范经营行为。健全守信联合激

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将违法违规经营者列入“不良记录”

名单加强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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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好宣传和保障工作。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

工作，使企业、车主全面准确掌握政策要求。健全相应工作机

制，制定并公开申请材料和办事流程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2019 年 11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19 年 11 月 19 日印发) 


